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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纤维质量监测中心文件

中纤发〔2021〕66号

中国纤维质量监测中心关于发布《棉花公证
检验在库检验数量核算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棉花公证检验承检机构：

《棉花公证检验在库检验数量核算暂行办法》已经主任办公会

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发布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中国纤维质量监测中心

2021年 12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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棉花公证检验在库检验数量核算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在库检验机构（以下简称在库机构）棉花公证

检验数量检验的核算工作，保障在库公证检验工作顺利开展，依据

《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14号修

订版）、《国家棉花等纤维公证检验经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行〔2019〕

276号）以及棉花公证检验有关管理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监管棉、期货交割棉、中央储备棉、全

国棉花交易市场交易棉等棉花在库公证检验。在库公证检验包括公

定重量检验和品质检验样品抽取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检验数量是指在库机构实施公证检验的

棉花公定重量数量，是核算各在库机构公证检验经费的主要依据。

第四条 根据每个棉花承检仓库情况，中国纤维质量监测中心

（以下简称中纤中心）确定具体的在库机构，在库机构数量一个的，

该机构即为主检机构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，确定其中一个为主检机

构，其余为配合机构。

第五条 主检机构负责在库机构检验数量核算，配合机构应对

核算结果进行确认，并对主检机构核算工作负有监督职责。

第六条 检验数量以各在库机构为单位、以参加检验人员数量

为基础、参考工作质量核算。

第七条 各在库机构参加检验人员的数量由主检机构依据公

证检验工作的需要确定与分配，原则上各在库机构应基本一致，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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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派足主检机构分配人数的，应经主检机构同意；参加检验人员超

出分配人数的，如计入检验数量核算名额，应征得其它所有在库机

构同意。中纤中心对在库机构人数比例另有要求的，按中纤中心要

求执行。

第八条 主检机构人员应满足在库公证检验组织、协调、管理

和检验等工作需要，无法满足需要的，配合机构可以向主检机构提

出意见和建议，并向中纤中心报告。

配合机构应按照主检机构的要求选派参加检验人员，如派出人

员的资质、能力等不符合主检机构要求且无法满足公证检验工作需

要完成的工作量和工作质量，主检机构可以相应核减其参与检验数

量核算人数，核减需经相应配合机构确认。

第九条 承检仓库检验工作开始前，主检机构应据实将各在库

机构参加检验人员信息录入《在库机构公证检验人员信息表》（附

件 1）上报中纤中心，检验期间，人员信息变化需即时更新、上报。

主检机构上报相应人员信息前应经各在库机构确认，确认应有记录。

棉花公证检验软件对人员信息录入有要求的，应按要求录入。

第十条 承检仓库在库机构为单一机构的，检验数量全部核算

至该单一机构；在库机构为两个及以上机构的，检验数量的 5%先

行核算至主检机构，其余部分按各在库机构参加检验数量核算人数

的比例同比核算至每个在库机构。

第十一条 主检机构应指定专人按时向中纤中心统计报送

《在库机构棉花公证检验数量核算表》（附件 2），报送前应经各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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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机构确认，其中每月前三个工作日内报送上月核算数据，主检机

构被调整或所承检仓库公证检验工作全部完成后三个工作日内报

送当月核算数据。中纤中心对报送时间另有要求的，按要求报送。

主检机构上报信息与中纤中心反馈信息不一致的，主检机构应

重新统计报送或书面说明原因。

第十二条 对于不按时据实报送检验人员信息、伪造或编造

检验数量核算数据、不按时报送检验数量的核算和确认结果等行为，

中纤中心将依据棉花公证检验相关质量考核办法予以处理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中纤中心监测一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2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. 在库机构公证检验人员信息表

2. 在库机构棉花公证检验数量核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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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１

在库机构公证检验人员信息表

省

区

机构名

称

人员

编号

编制

人员姓

名
性别 身份证号

本单位

任职

棉花公证检验经验 驻库岗位（是/否）

（正式职工/

长期聘用/

其他）

是否参与

过

时长

（年）

业务负责

人

含杂率检

验

回潮率

检验
过磅 抽样

数据

处理

样品交

接
其他

填报人： 主检机构现场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配合机构1名称 现场负责人（签字）

配合机构2名称 现场负责人（签字）

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 配合机构3名称 现场负责人（签字）

承检仓库名称： 配合机构4名称 现场负责人（签字）

…… ……
—

5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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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在库机构棉花公证检验数量核算表
序号 检验起止

时间
机构名称 人数

检验总量（吨） 核算数量（吨）
备注

本期 累计 本期 累计

1

主检机构

配合机构1

配合机构2

……

2

主检机构

配合机构1

配合机构2

……

3

主检机构

配合机构1

配合机构2

……

以上内容由主检机构填写

检验总量、核算数量为我单位统计、计算。请
予以确认。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主检机构（公章）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检验总量、核算数量已经我单位确认无误。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配合机构（公章）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填
表
说
明

1. 主检机构完成检验总量统计、核算数量并签字盖章确认。有配合机构的，各配合
机构签字盖章确认后反馈至主检机构，主检机构汇总统一报送中纤中心。配合机构
如有异议，请与主检机构核实后再行确认。
2. “检验起止时间”统计口径为数据上传起止时间，如2021年 10月 1日至 2021
年 10月 31日。“检验总量”和“核算数量”统计口径为公定重量。
3. 机构、人数发生变化，自变化时间起，相应的统计数据转入下一序号栏填写，如
10月 6日,配合机构1人数由7人变为5人，则序号 1栏内填写所有机构10月 1日
至 5日情况，序号2栏填写（变化后）所有机构10月 6日至 31日情况。以此类推。
4. “本期”为本检验起止时间内的数据，“累计”为在当前仓库执行本次任务共计
完成的数据。如主检机构调整，调整后的主检机构报送的所有数据（包括“累计”
数据）自调整起开始计算。

填报单位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 填报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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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场监管总局质量监督司。

中国纤维质量监测中心办公室 2021年 12月 28日印发


